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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主义学院 

高层次人才引进资助项目实施办法 
 

为了提高学院建设发展水平，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，加大人

才引进力度，提高人才引进质量，引进更多高层次青年人才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项目资助对象 

学院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引进的专业技术岗位教师可以申

报。 

二、项目资助额度 

精英三层次及以上人才资助额度为 10 万元；优秀博士资助

额度为 5万元；博士学位青年学者资助额度为 3万元。特别优秀

人才的资助采取“一事一议”的原则。立项后拨付 70%，结项后

拨付 30%。 

项目负责人在使用项目经费过程中要严格遵守学校学院项

目经费使用的相关规定，不得出现违背经费管理政策和违法违纪

情况。 

三、项目结项要求 

项目需要在立项后 3年内完成结项。结项成果须项目负责人



为第一作者，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。成果必须符合法律和政治要

求，属于学院学科领域，不得出现知识产权问题。 

精英三层次及以上人才结项时需要符合以下条件中的两条，

优秀博士和博士学位青年学者结项时需要符合以下条件中的一

条： 

（一）发表二类及以上核心期刊论文 1篇，或发表三类核心

期刊论文 2篇； 

（二）主持国家或教育部项目 1项； 

（三）获得河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 1项； 

（四）出版学术专著 1部。 

四、实施事项 

（一）个人提交申报材料； 

（二）申报项目由学术委员会评审； 

（三）该项目与学院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培养资助项目不

得同时申报。该项目结项后如符合申报条件还可以申报学院青年

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培养资助项目； 

（四）项目实施情况根据学院经费保障情况确定； 

（五）本实施办法未尽事项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、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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